
编辑同志：
我通过网络为爱车电子投保商业

保险时，已在投保单、投保人缴费、实
名认证声明书、免责事项说明书中签
字确认，保险公司就免责事项的字体
进行了加粗、加黑，其中包括如果我在
发生交通事后逃逸，保险公司有权拒
绝理赔。两个月后，我驾车时致使肖
某重伤，担心受到法律追究，我没有拨
打 120 急救电话，也没有报警，而是弃
车藏在围观人群中，想看看交警部门
怎样处理再作应对。直到公安机关破
案，我才如实供认。请问：没有离开现
场的我是否构成逃逸？

读者 雷妍妍

雷妍妍读者：
你构成逃逸，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。

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》第
112 条 第（一）项 规 定 ：“ 交 通 肇 事 逃
逸，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，当事人
为逃避法律责任，驾驶或者遗弃车辆
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以及潜逃藏匿
的 行 为 。”即 其 要 件 为“ 逃 避 法 律 责
任”、“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”或“潜
逃藏匿”。结合本案，你虽然没有“逃离
道路交通事故现场”，但你在肖某重伤
的情况下，没有拨打 120 急救电话，也
没有报警，藏在人群当“看客”,不过是
想看看交警部门怎样处理，以便应对.
甚至直到公安机关破案后才供认，明
显表明你一直企图隐瞒肇事者身份，
与“潜逃藏匿”无异，更何况你的目的
在于逃避法律追究，即符合交通肇事
逃逸的构成要件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
人民共和国保险法>若干问题的解释

（二）》第 11 条、第 12 条分别规定：“保
险合同订立时，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
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，对保险合
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，以足以
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、字体、符号或
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，人民法
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该法第 17 条第 2
款规定的提示义务。保险人对保险合
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
念、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
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
解释说明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
人履行了第 17 条第 2 款规定的明确说
明义务。”“通过网络、电话等方式订立
的保险合同，保险人以网页、音频、视
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
提示和明确说明的，人民法院可以认
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。”你
通过网络进行电子投保，已在投保单、
投保人缴费、实名认证声明书、免责事
项说明书中签字确认，免责事项的字
体进行了加粗、加黑，可以认定保险公
司已经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，
你自然必须受到“逃逸免赔”的约束。

律师 颜梅生

关于带薪年休假

劳资双方莫入认识误区

每 到 岁 末 年 初 ，带

薪年休假都会成为一个

热 点 话 题 ，由 带 薪 年 休

假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

也逐年增多，究其原因，

既有用人单位存在的认

识 误 区 所 致 ，职 工 本 人

的 误 读 也 是 原 因 之 一 。

那 么 ，用 人 单 位 和 职 工

对带薪年休假都会陷入

哪些认识误区呢？

核心
阅读

• 案例 •
小董和小苏是大学同学，2022 年 7

月大学毕业时，小董选择读研，而小苏
选择到乙公司就业。2024 年 7 月，小董
研究生毕业后入职甲公司，而小苏与此
同时从乙公司跳槽到甲公司。2024 年
12 月，小董和小苏商量一起去旅游，于
是向公司申请休 5 天年休假。可公司人
事部回复称两人在本公司工作均不满 1
年，还不具备休假资格。

• 说法 •
根据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（以下

简称“《条例》”）的规定，职工享受带薪
年休假的条件是连续工作 1 年以上或者
累计工作满 1 年。其中，累计工作满 1 年
不满 10 年的，年休假 5 天；满 10 年不满
20 年的，年休假 10 天；满 20 年的，年休
假 15 天。就是说，初次入职者，是无法享
受 当 年 的 年 休 假 的 。对 于 非 初 次 入 职
者，则在同一或者不同用人单位工作的

时间应当累计。
本案中，小董和甲公司都误读了年休

假的享受条件，而小苏无权要求甲公司给
其5天年休假。具体而言，小董是应届毕业
生，在甲公司的连续工作时间不满1年，还
无权享受2024年度的年休假。而小苏先后
在乙公司、甲公司的工作时间累计已经超
过 1年，其有权享受年休假。但是，小苏的
2024年度的 5天年休假应当通过折算，由
乙公司、甲公司分别给予。

读者信箱

交通肇事后，藏在人群

当“看客”也构成逃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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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案例 •
黄某和徐某于 2023 年同时入职某

公司销售部，2024 年 11 月，两人想申请
年休假，可一打听，销售部已有不少人
在排队休年假。黄某考虑到自己是个
新 人 ，肯 定 轮 不 到 自 己 ，就 未 提 出 申
请。可当要求公司支付给 5 天年休假
工 资 时 ，公 司 竟 然 以 其 未 主 动 申 请 应
视为放弃为由而拒绝支付。而徐某认
为 自 己 的 假 期 自 己 有 权 决 定 何 时 休 ，
于 是 在 递 交 休 假 申 请 后 自 行 离 开 ，结
果被公司以“旷工 5 天严重违纪”为由
解聘。

• 说法 •
公司关于黄某未申请休年假就视为

放弃的认识显然错误。《条例》第 5 条第 1
款规定：“单位根据生产、工作的具体情
况，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，统筹安排职工
年休假。”该规定表明，单位负有主动安
排职工休年假的义务，而非必须由职工
主动提出书面申请才能启动。显然，在职
工未申请时不能视为自动放弃。除非单
位安排休假，而职工因本人原因且书面
提出不休的，方可视为自行放弃，不享受
年休假工资。本案中，黄某虽未申请休年
假，可公司也未主动安排，所以公司仍应

依法支付其年休假工资报酬。
在单位未主动安排休假的情况下，

职工也无权自行作主。根据《条例》第 5条
第 1款的规定，单位在安排或批准休年休
假时，虽然要“考虑职工本人意愿”，但单
位的生产、工作具体情况是否允许职工
此时休假，则是决定性因素。也就是说，
单位根据生产、工作的具体情况，有权决
定是否批准职工在选定的日期休年假，
职工无权自行决定何时休年休假，否则，
就是违反劳动纪律。本案中，徐某擅自休
假 5 天，公司根据其制定的规章制度，以
徐某旷工 5天为由予以解聘，合法有据。

• 案例 •
陈某因忙于工作，直到 2024 年底才

赶紧提出休10天年休假的申请，结果被公
司拒绝，原来是公司有一半人在“抢休”年
假。公司领导安慰陈某说现在无法休，并
不等于作废，等到2025年再安排。陈某担
心次年仍休不成，于是要求公司按其日工
资的 3倍额外支付给 10天年休假工资，双
方由此发生争议。陈某经申请劳动仲裁，
虽如愿拿到了10天年休假工资，但并非是
日工资的3倍而是2倍。

• 说法 •
公司应当允许陈某在跨年休假和

获取年休假工资之间进行选择。《条例》
第 5 条第 2 款规定：“年休假在 1 个年度
内可以集中安排，也可以分段安排，一
般不跨年度安排。单位因生产、工作特
点确有必要跨年度安排职工年休假的，
可以跨 1 个年度安排。”《企业职工带薪
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 9 条规定：“用人单
位根据生产、工作的具体情况，并考虑
职工本人意愿，统筹安排年休假。用人
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年休
假或者跨 1 个年度安排年休假的，应征
得职工本人同意。”显然，单位应当允许
职工在跨年休假和支取年休假工资之
间选择。

陈 某 可 额 外 获 得 的 工 资 报 酬 是 2
倍而非 3 倍。上述《办法》第 10 条第一款
规定：“用人单位经职工同意不安排年
休假或者安排职工休假天数少于应休
年 休 假 天 数 的 ，应 当 在 本 年 度 内 对 职
工 应 休 未 休 年 休 假 天 数 ，按 照 其 日 工
资收入的 300%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
酬 ，其 中 包 含 用 人 单 位 支 付 职 工 正 常
工 作 期 间 的 工 资 收 入 。”因 此 ，对 这 里
的“ 日 工 资 收 入 的 300% ”不 能 产 生 误
读，实际上用人单位只须另付 200%的
工资即可。

潘家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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